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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财〔2020〕81 号

关于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”

正式上线运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，各代理机构，各供应商：

根据《关于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”正式上线运行

的通知》（韶财采购函〔2020〕28 号的有关要求，定于 2021

年 1 月 1 日起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”在全省正式上线

运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云平台内容

云平台是根据“数字财政”的统一部署和规划，按照“全

省一张网”的总体要求，推进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

大数据、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模式在政府采购领域的深度应

用，高标准打造的一个覆盖省、市、县（区）三级，集监管、

交易和服务于一体的政府采购信息化平台。实现政府采购项

目从采购意向公开、采购计划备案、采购执行、采购合同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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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、履约验收、合同支付等各环节的全流程电子化操作。

云平台包括一个门户网站、六个子系统和五个基础信息

库。一个门户网站指广东省政府采购网；六个子系统包括监

督管理系统、项目采购电子交易系统、电子卖场系统、金融

服务平台、诚信管理系统和大数据分析中心；五个基础信息

库包括采购人库、评审专家库、代理机构库、供应商库和商

品库。

二、上线安排及时间

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,全市各级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活

动均通过云平台开展。其中：云平台的项目采购电子交易系

统按照《韶关市推广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实施方案》有

关要求有序推进。

三、云平台登录

各单位通过新版广东省政府采购网（https://gdgpo.cz

t.gd.gov.cn）的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”登录操作。

市直各预算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的预算单位账号规则请通

过新版广东省政府采购网-操作指南栏目-采购人操作手册

查看，其余单位（含采购代理机构）账号与原政府采购系统

账号一致，密码为本单位预算编码（具体规则请通过新版广

东省政府采购网下载采购人操作手册查看），登录后请及时

修改密码。

四、业务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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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 月 1 日前在原政府采购系统已组织实施的项

目，在原系统继续执行完毕；2021 年 1 月 1 日后新实施的项

目通过云平台开展，原政府采购系统不再接收新的采购计

划。云平台的电子卖场系统和原广东省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

将并轨运行一段时间。各预算单位通过网上直购、网上竞价

等简易采购程序组织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在云平台备案政

府采购计划后，可自行选择电子卖场或原广东省电子化采购

执行平台开展采购活动。原广东省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将择

期停止使用，具体时间另行在新版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公告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云平台上线后，韶关市政府采购计划管理系统将

于 2021 年 4 月份停止使用。为避免历史数据丢失，市直各

单位应及时将韶关市政府采购计划管理系统的备案数据资

料导出保存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应高度重视云平台的全

市上线运行工作，加强对本级预算单位的业务指导和宣传培

训。各级预算单位、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应及时熟悉云平

台的相关操作，保障采购活动的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云平台操作手册、操作视频、办理指南等可在新

版广东省政府采购网的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-操作指

南”栏目下载查看，请各单位在使用云平台前认真阅读。

（四）如遇技术问题或需技术支持的，可通过云平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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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智能客服或电话联系云平台技术人员。云平台运维电

话：400-183-2999。

（县财政局联系电话：0751-3327979）

附件：1、关于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正式上线运

行的通知（韶财采购函〔2020〕28 号）

2、关于通过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

实施采购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（韶财采购〔2020〕25 号）

始兴县财政局

2020 年 12 月 31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始兴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	



